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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保人知情同意声明书

广东海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：

本人/本单位充分知悉并并不可撤销地同意，授信人与授信申请

人在授信合同（编号 ，以下简称主合同）约定的授信

额度期间及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内，协商变更主合同及其项下贷款合同

中约定的贷款利率、期限、还款方式等，无须另行征得本人/本单位

的书面同意。本人/本单位担保责任不予免除，且对变更后的主合同

项下全部债权向主债权人提供担保。相关担保事项的约定与主合同及

从属于主合同的担保合同一致。

如授信人与授信申请人在主合同约定的金额与期限内，就主合同

项下任何一笔贷款达成展期或无还本续贷协议的，担保人在此不可撤

销地表示认可和同意该展期或无还本续贷，担保人仍对主合同项下全

部债权向主债权人提供担保。提供保证担保责任的，就每笔展期的贷

款而言，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日后

三年。

担保人签名/签章：

面签人：

20 年 月 日


